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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刊長期的審查實務中，我們看見許多年輕研究者懷抱著對社會的關懷

與研究熱忱，選擇那些具有時代意義的題目，也展現了對社會議題的敏銳關心

與企圖。這些努力讓人敬佩，也令人感動。然而，我們也觀察到，即使選題方

向切中社會脈動，在論文審查中，研究設計往往成為審查人關注的焦點。鑑此，

我們願意將常見的論文審查意見歸納與大家分享。 

編寫此文的用意，不在於設立標準答案，而是在於邀請研究者思考：我所

關心的議題，究竟屬於哪一層次？我的資料能支撐多大的推論？我選擇的方法，

能否回應所關心的對象？這些提問或可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看見自身研究的定位

與路徑。 

研究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可幾。學術工作之所以值得，也正在於其背後那

份不斷探問與釐清的努力。若本文所提出的觀察，能協助研究者在進行設計時

更有自覺，進而少些挫折、多些信心，則本文的用意已然達成。 

一、研究設計與樣本選擇的不匹配 

在醫學、公衛與教育領域，實驗或準實驗設計常被視為介入成效的重要檢

驗工具（Shadish, Cook and Campbell，2002）。然而，當這些設計被運用或援引

到社會工作現場時，原有的控制性條件往往難以成立。實務現場的樣本數限制、

環境因素難以控制，或研究對象間條件差異過大，均可能影響推論的合理性。

即便在統計上取得顯著結果，仍難保證其效度或實際可行性。 

社會科學的研究價值，並不在於是否達到形式上的實驗化設計，而是在於

其邏輯是否合理、脈絡是否說得通（Yin，2018）。在無法進行嚴格控制的情況

下，若能據實說明研究限制，並讓研究設計與問題意識相互呼應，反倒能展現

研究者的專業判斷與實務敏感度，而不必過度追求所謂的「完美」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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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之間的落差 

另一個常見問題是研究目的與設計不相符。在許多研究實作中，研究目的

與研究設計之間的對應關係未必清晰。有研究者以質性訪談方式蒐集經驗性資

料，卻欲在結論中提出制度層級的政策建議；或是採用量化問卷蒐集個人經驗，

卻企圖探討倫理、價值等需詮釋性分析的主題。此種設計與問題意識間的落差，

往往造成研究整體邏輯難以貫通。 

正如 Creswell 與 Creswell（2018）所言，研究設計應回應研究問題的屬性。

若問題意識聚焦於制度或政策分析，自需有可支持宏觀推論的資料與方法；若

關注主體經驗與意義建構，則質性途徑較為適切。同樣地，Howlett 與 Ramesh

（2003）也指出，政策分析的理性基礎，必須奠基於明確的資料與邏輯。 

對於懷抱理想的研究者而言，若能在設計初期就反問自己：「我的研究問

題是針對哪一個層次？我的資料能支撐多大的推論幅度？」這樣的自我覺察，

有助於研究更紮實，也讓論述更具說服力。 

三、對藉以分析之理論的誤解或誤用  

理論的運用，一直是研究中最具挑戰性且最能展現思維深度之處。面對多

元且抽象的理論語彙，年輕研究者難免會被學術光環吸引，卻未必真正理解其

意涵與限制。這並非缺失，而是自然的學習歷程，關鍵在於是否有意識地持續

釐清。 

誤用理論的情形大致可分為兩類：一為對理論本身理解不足；另一則為應

用層級錯置。例如，在政策或方案語境中，行政文件為強化正當性而大量引用

西方理論，如「社區產業」或「福利社區化」等概念，但若研究者未能回溯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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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原義與脈絡，易流於延續性誤用。此外，也常見個人層次的概念，如「社會

資本中的信任」，被直接應用於組織層級，導致推論錯置（Provan and Kenis，

2008）。 

值得提醒的是，理論的使用不應只是名詞替換，而需建立起與分析對象的

邏輯連結。唯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運用，理論方能成為分析的工具，而非學

術裝飾。 

四、資料蒐集單元與分析單元的矛盾 

資料蒐集單元與分析單元不一致，是審查中常被討論的問題。社會工作研

究的對象可能是個人、家庭、組織或社區，但若僅訪談少數個人，卻以其意見

代表整體組織或社區，就會出現分析層級錯置。 

Babbie（2020）指出，若未明確界定分析單元，會造成「生態謬誤」或「個

人化謬誤」。例如研究聲稱探討「社區組織運作」，卻只訪談少數人，其資料

自然難以反映多樣的角色與權力結構。這樣的情況，其實很常見，也並非錯誤。

若能清楚說明研究的限制，並將分析聚焦於合理層級，研究仍然具有意義與價

值。 

研究設計不是要達到完美，而是要誠實地面對現實條件，讓研究問題與方

法之間的關係清楚而可信。這樣的誠實，正是學術最被珍惜的品質。 

五、質性訪談分析取向的混淆 

質性訪談是社會工作研究中最常見、也最具人性深度的方法。深入訪談尤

其適合探索新興現象與邊緣經驗，屬於詮釋典範（interpretivism）或後實證主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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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post-positivism）的取徑，強調多元視角與意義建構。它的價值在於理解，而

非普遍化推論。 

若研究目的涉及制度或政策建議，而資料基礎僅來自少數訪談，推論自然

會顯得薄弱。這並非方法錯誤，而是設計範圍需要重新調整。只要能誠實說明

侷限，質性研究仍能提出深刻而有洞見的分析。 

此外，訪談資料可分為事實描述、個人感受與價值判斷三層。研究者若能

意識到這些層次並予以區分，分析會更有層次與深度。同樣地，焦點座談與團

體訪談的設計目的不同，也應清楚區分。Kvale 與 Brinkmann（2015）提醒，訪

談是一種「共構的過程」：受訪者的回應受到情境、語氣與研究者立場的影響。

質性研究的重點，不在於受訪者的數量，而在於研究者能否從多重語境中提煉

出理論意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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